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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中，由违规停
放和充电引发的案例并不少见。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多地走访发
现，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
等现象屡禁不绝，隐患重重。

隐患重重：如同“不定时
炸弹”

2021年实施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
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
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

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小区发现，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现象比比皆
是，带来多重安全隐患。

记者在长春市东湾半岛A区随机找到
一栋单元楼，从1楼走到33楼，发现至少
有七八户居民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也有业主将车停在自家门外。不少小区住
户吐槽，邻居不仅在消防通道停放电动自
行车，有时还会推进屋内充电，感觉家对
面有颗“不定时炸弹”。

电动自行车为何不能“进楼入户”
“人车同屋”？

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致人员伤亡
的，90%是因为停放在门厅、过道等部位。

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火调技术
处副处长耿军龙说，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在
充电过程中发生，起火后燃烧迅速、难以
扑救。一旦发生在室内，会严重威胁人身
安全。电动自行车部件起火也会产生大量
有毒烟气，导致窒息死亡。无论是电动自
行车还是电池，都不可进楼入户。

在多地小区，将家用插座与便携式充
电器用电缆连接、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飞线”现象也屡禁不绝。
记者在海口市甸花新村小区看到，尽

管有“严禁私自拉线充电”的警示牌，但
几乎每栋楼都有“飞线”从高空垂下，固
定在单元楼出入口墙壁上。

“飞线”充电潜藏电线老化、摩擦、
短路失火等风险。“私拉电线到楼道是极
大的隐患。”杭州市北山街道应急消防管
理站站长葛正清说，一旦着火，楼道有烟
囱效应，火和毒烟会迅速向上蹿。

此外，聚集充电也潜藏较大隐患。
北山街道松木场社区党委书记陈丽红
注意到，一些居民楼的底商设有电动
自行车售卖维修点，开展充电、维修
业务，一旦着火极易危及楼上居民。

治理堵点：管理“跟不
上” 执法“难落地”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
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和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对检查发现电动车违
规停放、充电的，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
对拒不清理的，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
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而在现实中，部分物业公司并未及时
制止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或未向相关部
门及时报告、协助处理；一些社区和消防
人员也面临“举证难、罚不动”的窘境。

记者在不少小区走访发现，对于私拉
电线充电等现象，物业公司更多只是张贴
告示，或在业主群内发布警示消息，并不
派人真管。有物业人员表示，如果严格管
理，派人盯守楼门口，恐怕天天都会有

“骂战”，人员和工资支出也要增加。
“电动自行车管理规范化迫在眉睫。”

葛正清说，对于乱停乱放、私拉电线等情
况，一是难以寻找车主；二是居民如果不
承认，举证或“抓现行”难度较大。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了
解到，从行政处罚看，根据相关规定，
对居民违规停放和充电的行为，最多处
500 元至 1000元罚款，难以有效发挥规
范约束作用。记者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
究院获悉，从刑事处罚看，对于电动车
违规使用引发火灾，多以失火罪判刑，
2019 年至 2023 年实践中判处刑期最高
仅 6年，与造成的严重伤亡后果不相匹
配。

此外，规定真正落地也面临重重阻
力。葛正清说，对于私拉电线的行为，应
急消防管理站可处罚 50元，但需被处罚
人提供身份证。“沿街店面还会配合执
法，但如果违规的是住户，把门一关，敲
门都敲不进去。”

葛正清坦言，目前执法仍以告诫为
主，对于老旧小区住户，往往“罚不动、

罚不了”。

现实问题：停放难、充电
难、充电贵

明明隐患重重，为何违规现象屡禁不
绝？

治理难题背后，凸显出电动自行车停
放难、充电难的困境。不少物业人员坦
言，如果不能更方便地停放和充电，被搬
走的电动自行车，就随时可能回来。

在海口，一些老旧小区没有地方建充
电车棚；新建小区如要占用绿化用地建停
车棚，需业主投票同意，往往不了了之。
长春市一名基层社区干部介绍，近期社区
走访摸排发现，辖区内共有电动自行车
100多辆，可没有充电设施，居民只能靠

“飞线”或入户充电。

即便在建有充电设施的小区，从“有没
有”到“用不用”也有一定距离。

杭州市回澜南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回澜南苑小区有 1300多户居民，几乎一户
一辆电动自行车，虽有停车棚，但只有20%
能集中充电，“飞线”充电现象不时发生。
海口市万恒城市花园项目物业负责人王经理
说，小区内有电动自行车位，但有些业主觉
得离楼栋较远，为图方便将车停在楼内。

最高法相关部门开展的一项调研发现，
关于增设集中充电设施，尚无法律效力层级
较高的规范办法，缺乏强制性的充电技术标
准和规划审批机制，实践中有的在架空层等
区域设置，滋生新的安全隐患；有的充电设
施安全性缺乏保障，充电效果不佳。

一些居民不愿使用充电桩，还有电价方
面的因素。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员
阎晓栋曾撰文提出，一般充电桩电费按商业用
电标准计费，当地商业用电电费为每度0.6715
元；而居民用电实施两段制分时电价，谷段位
（21点至次日8点）低至每度0.3583元，夜间
“飞线”充电费用约为充电桩的一半。

堵疏结合：防患于未“燃”
如何找到系统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依

靠惩罚手段？
“基层治理要有一个抓手。”陈丽红表

示，针对管理、举证和处罚的现实难点，需
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和法律后果，以更有力
的举措，有效遏制不安全行为。

最高法相关部门开展的一项调研建议，
探索建立物业引导、业委会约束、职能部门
执法的综合管理模式，督促、指导物业服务
企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巡查、值
班值守制度和操作规程，及时发现不规范停
放和充电行为；做好消防设施日常维护，及
时发现和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并按规定向主
管部门报告。

记者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正以“智慧
化治理”手段完善监管。通过安装智慧电
梯、智能充电桩、预警平台等“人防+技
防”举措，持续推进管理。

在治理过程中，更多基层工作人员感受
到，“堵”是权宜之计，“疏”才是根本之策。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才能实现良好的
治理效果。”海口市住建局物业科科长刘亮
武认为，应将集中充换电设施纳入住宅小
区规划设计中。不少受访者也提出，建
设更多智能化、消防措施更完备的充换
电设施。

为鼓励居民使用充电桩，阎晓栋建
议，以社区为主体向供电公司申请供
电，电费可按居民用电收取。

基层工作人员认为，很多车主对
电动自行车电池用电安全缺乏足够重
视，要通过警示教育和常态化宣传，
持续提升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
力。

针对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炸事故频
发，此前中消协专门提醒消费者，注意
避免过度充电，电量充满后要及时切断
电源；切勿贪图方便而私拉乱接或“飞
线”充电，建议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

“是时候吸取教训、解决顽疾了。毕
竟，谁也承担不起悲剧的重演。”北京市一
名小区居民说。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如何治理

近年来，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时常见于媒体报道。2月23日，南京雨花台区明尚西苑6栋发生火灾，据初步分
析，火灾为6栋建筑地面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放处起火引发。这一惨痛事故的发生，让电动车乱停放、不规范充电等问题再
次被公众广泛关注。

在与电动车相关的各类不规范行为中，飞线充电、推车上楼可以说一直是民众最为痛恨的两种行为。不少人反映，“看
到有人推着电动车进电梯就害怕”。实际上，早在2021年发布实施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即明确，禁止在高
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在不少小区的电梯间，也醒
目地张贴了电动车不可上楼的告示。然而，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违规充电等现象为何依然屡禁不止？分析来看，一方
面这与部分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不足、存有侥幸心理有关；另一方面，很多城市、小区相应的配套设施与实际需求尚存在
一定差距，例如没有足够的停放场所和充电棚，充电设备老化、损坏等等，导致部分居民不得不选择停放在本禁停的
地面架空层、推车上楼充电、私自外接电源。

电动自行车的便捷性与经济性给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其已成为很多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那
么，面对庞大的消费、使用需求，如何让电动自行车能落脚在该在的地方，减少由电动车引发的消防安全隐
患，已成一道摆在城市公共管理上的必答题。居民层面，要继续强化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居民也要主动学习相关消防安全知识，了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害性和防
范措施，有意识地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电行为。公共设施层面，增设存放充电车棚，落实集中

存放充电，科学划定停放区域等问题也刻不容缓。对于充电桩、充电车棚等基础设施，后期也需
加强维护和管理，确保充电设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同时，要解好这道难题，相关单位还要多一点“日拱一卒”的耐心，事不避难，
以“铁杵也能磨成针”的坚定将遇到的难题一点点解决。

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看似是个小事，实则是件民生大事，只有
相关服务单位、物业、业委会、居民等形成多方合力，才能共同

为电动车使用上一把“安全锁”，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生
命财产安全。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问题何解

南京“2 · 23”重大火灾事故后，全
国多地相继发布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济南也不例外。

2月26日晚，济南市发布《关于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法律责任的通告》（以
下简称《通告》）。《通告》的“震慑效
果”如何？能否破局电动车违规停放、充
电的社区治理难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在济南某小区，一居民对“禁止电动
车上楼”的提醒视若不见。

《通告》随处可见
上楼、乱停却屡禁不止
“严禁电动车上楼”“电动车充电夺

命只需 100秒”……2月 27日，记者走访
了济南市历下区、天桥区、高新区的多个
小区发现：不少高层住宅小区的单元楼门
前、公共门厅、电梯间和电动车集中停放
处等位置都张贴了 26日发布的《通告》
以及相关警示标语，部分小区单元楼、电
梯内的电子屏幕还播放着相关警示广告。
那么，电动车上楼、乱停现象改善了吗？
走进济南市历下区力高国际小区，沿着绿

化带两侧，横七竖八停放的电动车占用了
大半个小区道路。快递小哥骑着电动三轮
车都要小心翼翼地通过，一旦发生火灾等
事故，消防车受阻不可避免。

在距离力高国际不远处的保利华庭小
区，内部环形道路上也停放了大量电动
车，不少直接就放在“禁止停放电动车”
提示牌前。“现在是白天，停放的电动车
还少一点，晚上才多呢！”看着乱停的电
动车，小区居民王女士很无奈。

在济南市天桥区滨河国际城小区，电
动车不仅堵住了小区“要道”，还“霸
占”了单元楼一楼门厅。记者随机选择了
小区内一栋28层的居民楼走访，发现其中
半数以上楼层都停放有至少一辆电动车。

在济南市的一些老旧小区，因没有电
梯也没有充电桩，电动车虽没法上楼，但
不少业主直接拎着电瓶回家充电，有的则
直接从楼上“飞线”充电。

物业为整治绞尽脑汁
碰上不自觉的也没法

物业是阻止电动车上楼和违规停放的

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怎么管理的？
事实上，在《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施行前，济南已有不少小区开
始整治电动车上楼的问题。

小区物业除了在醒目位置设置提示
牌，有的还在电梯内用上了“黑科
技”——电动车一旦进入电梯，电梯就会
响起刺耳的警报声、关不上门。

“我们在居民群里和能看到的地方都
贴了提示标语，看到违停和推电动车上楼
的居民会阻止，也安装了梯控，禁止上
楼。”力高国际的物业工作人员直言，为
了治理电动车违规停放和充电问题，他们
绞尽了脑汁。

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居民“不听劝
阻”。“我们一直在清理和整治，这和业主
个人素质与自觉性也有关系，我们不能每
时每刻都看着业主”。

在天桥区国花园桂花苑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给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贴上了“此处
严禁停放电动车”的纸条，以此提醒。

祥泰汇东国际小区物业则对小区内的
“僵尸非机动车”进行了清理，使非机动
车棚、充电桩等位置有更多区域用来停放

和充电。同时，提醒居民按规定有序停
放，并及时处置已废弃的非机动车。

采访中，不少物业人员对于《通告》
“举双手赞成”。一些小区物业表示：将加
大宣传力度，加强巡查和劝阻。对于屡教
不改的业主，将联合社区居委会、消防和
公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置。

都指望借此破局
“谁来执法”却成难题
不过，采访中，相关单位、社区工作

人员也坦言，“究竟谁来负责处罚”是当
下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困境。

“我们没有权力让业主必须得怎么怎
么样，只能是口头劝阻。目前，加大了巡
查力度，下一步会联合派出所和居委会一
块巡查。”济南路劲御景城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只能依赖“柔性”手段规
劝，对推电动车上楼的业主根本没有“震
慑”力度。

对此，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很无

奈。“我们在小区群里多次提醒居民使用充
电桩充电，有序停放。之前多次联合派出所
开展行动，要求物业在电梯安装梯控、增加
充电桩。但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后续还是得
消防或者派出所来处罚。”济南市历下区智
远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坦言，《公告》
虽已公布，但后续如何具体实施，尚未收到
任何通知。

对此，济南消防相关工作人员说，“按
照目前相关管理规定，发现此类情况，首先
还是责令相关个人和单位进行整改，对于拒
不整改的情况才会进行处罚。总体还是以劝
阻为主，处罚为辅。”

电动车治理难题，该由谁来解？根据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
灾防范的通告》，对于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
车违规停放、充电，有物业的，归物业公
司管；没物业的，由主管单位或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管。此外，还明确要求管
理方发现问题“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拒
不清理的，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派
出所报告”。

电动车整治新规如何不成“一纸空文”

综合新华社电、《齐鲁晚报》、海报新闻


